
证券代码：600821        证券简称：金开新能        公告编号：2023-073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无偿划转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

动达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开新能”“被划转企业”）控股股东天津金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开企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不变。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无偿划转股份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办理划转过户手续，

上述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资本”）

的《情况说明》，控股股东金开企管一致行动人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津诚二号”）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66,702,186 股股

份全部且分批次划转给其控股股东金石资本，2023年 11月 1日津诚二号与金石

资本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约定津诚二号拟以协议方式将其持有的

公司 20,000,000 股无质押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无偿划转给金石资本。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前，津诚二号持有公司股份 66,702,18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34%，金石资本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津诚二号持有公

司股份 46,702,1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金石资本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金开企管与天津津融国信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津融国信”）的持股数量及比例保持不变。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情况说明》，本次无偿划转后，鉴于金石资本与津诚二号的出资及股

权关系，金石资本与津诚二号存在天然一致行动关系，因此，本次无偿划转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本次无偿划转完

成前后，控股股东金开企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金开企管 189,078,638 9.47% 189,078,638 9.47% 

津诚二号 66,702,186 3.34% 46,702,186 2.34% 

津融国信 54,918,156 2.75% 54,918,156 2.75% 

金石资本 0 0 20,000,000 1.00% 

合计 310,698,980 15.56% 310,698,980 15.56%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45.2163% 

天津金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34% 

天津津诚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 

99.9% 

99.9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津融国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50% 

100% 

2.75% 

100% 

100% 

天津农垦宏达有限公司 

50% 

9.47%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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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划转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划出方 

企业名称 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金昌道637号宝正大厦12层

1202B-0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津诚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1,0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LJ9KXT 

合伙人信息 

天津津诚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

资比例99.9524%） 

天津津诚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0.0476%） 

设立日期 2019-04-24 

营业期限 2019-04-24至2029-04-23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45.2163% 

天津金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34% 

天津津诚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 

99.9% 

99.9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津融国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50% 

100% 

2.75% 

100% 

100% 

天津农垦宏达有限公司 

50% 

9.47%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2.40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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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

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划入方 

企业名称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18层

1840-79 

法定代表人 王志刚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AQDE50 

控股股东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2018-03-15 

营业期限 2018-03-15至2068-03-14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为津诚二号所持有的金开新能 20,000,000 股无质押

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金开新能总股本的 1.00%。 

2.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改变被划转企业的经营模式，不涉及对被划转企业的

职工分流安置，不涉及对被划转企业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 

3.双方共同确认，津诚二号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权利，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

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质押、担保、冻结、托管或其他形式的权利负担。 

4.金石资本应协助津诚二号办理本次无偿划转所需完成的各项工作，以保证

本次无偿划转依法顺利进行。 

5.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金石资本的《情况说明》，津诚二号拟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分批次

划转给金石资本，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还剩 46,702,1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待划转。 

根据金石资本的《情况说明》，本次无偿划转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待本次交易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

认后，如津诚二号、金开企管、津融国信已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未到期，金

石资本将择机与上述一致行动人重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划转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无偿划转股份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证登办

理划转过户手续，上述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3 日 


